[bookmark: _GoBack]宁夏宝众帮化工有限公司2万吨/年MTBE装置扩量
改造项目
一、宁夏宝众帮化工有限公司2万吨/年MTBE装置扩量改造项目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太阳山开发区。主要对现有2万吨/年MTBE装置进行扩量改造，在不改变原MTBE装置醚化反应生产工艺的前提下，新增原料预处理单元，在现有MTBE装置醚化反应工段增加醚化反应器1台，同时在反应器增设外循环冷却系统4套（每台反应器配备一套），含循环冷却器4台，循环泵4台；增加催化蒸馏塔顶冷却器1台、保护反应器2台（一开一备）等。改造后产量为9.25万吨/年。项目总投资273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101.5万元，约占总投资的3.71%。
二、由宁夏润泽清源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书》内容基本完整，评价结论科学，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前提下，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可作为本项目环境管理的基本依据。
三、项目施工、运营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施工扬尘和施工机械、运输车辆排放的尾气等。采用湿法作业、围栏、设置工棚、覆盖遮蔽、加盖篷布等措施。
（二）施工期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间产生的施工废水经施工现场设置的临时沉淀池沉淀处理全部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不外排；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厂区现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三）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优先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或自带隔声、消声的机械设备，同时做好施工机械的维护和保养；在采取以上措施后，须满足《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要求。
（四）施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分类集中堆存，能回收利用的部分，由回收商进行收购，重复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部分运至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点；生活垃圾在施工现场设置生活垃圾箱，固定地点堆放，分类收集，定期运往园区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妥善处置。
（五）运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外排气体主要为装置不凝气、危险废物贮存库废气以及设备管线组件密封点泄漏废气等。生产过程中生产装置各塔器产生的不凝气排至厂区燃料系统作燃料气回收利用，不外排；危废贮存库废气依托现有1套活性炭吸附废气净化装置，废气经负压收集处理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4）排放；运营期应对易发生泄漏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制定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计划，定期检测、及时修复，防止或减少跑、冒、滴、漏现象，最大程度地降低生产物料的无组织排放，采取的密封点防治措施须满足《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0-2015<含2024年修改单>）相关要求。
（六）运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
[bookmark: OLE_LINK145]本项目建成后，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及公辅系统废水，包括工艺切水、萃取废水、循环水系统排水、地面冲洗废水等。其中萃取废水、地面冲洗废水不新增。本项目工艺切水、萃取废水、循环水系统排水委托宁夏宝瑞隆石化有限公司现有污水处理站经“两级隔油+两级气浮+两级AO”工艺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废水污染物排放执行宁夏宝瑞隆石化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协议标准。
（七）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需严格按照《报告书》要求落实噪声防治措施，确保运营期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八）运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为技改项目，且不新增劳动定员，因此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危险废物（废保护剂、废催化剂、废活性炭、维修产生的废机油等）。产生的各类危险废物废保护剂（HW49 900-041-49）、废催化剂（HW50 261-170-50）、废活性炭（HW49 900-039-49）、维修产生的废机油（HW08 900-214-08）分类分区暂存于厂区现有危废贮存库内，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